洞口县第二中学2021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报告

为进一步规范财政资金管理，牢固树立预算绩效理念，强化支出责任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，我们根据《财政部关于印发<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管理暂行办法>的通知》（财预【2011】285号）、《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》（湘政发【2012】33号）、等文件要求，结合我校的具体情况，认真组织开展了2021年度部门预算绩效自评工作，现将我校2021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情况报告如下：
一、基本情况
洞口县第二中学为洞口县财政预算单位。洞口县高级中学内设机构为办公室、督导室、教科室、教导处、总务处、德育处。截止2021年12月31日,全校实有人数172人。其中在职172人，离退休33人。
（一）部门整体支出概况。
2021年部门决算收支完成情况:
2021年我单位实际收入3500.71万元，其中财政拨款收入2616.16万元，事业收入884.55万元。实际完成支出3500.71万元，基本支出3284.32万元，项目支出216.39万元。
[bookmark: _GoBack]（二）整体支出绩效目标
预决算公开：
2021年，按照上级的要求，我校进行了预决算公开。
资产管理：
近年来，我校制定、完善了《洞口县第二中学财务管理制度》、、《洞口县第二中学差旅费管理实施办法》、《洞口县第二中学公务接待管理实施办法》等一系列内部制度。
项目绩效总目标和阶段性目标完成情况：
（三）部门整体支出情况分析。
从整体情况来看，我校严格按照年初预算进行部门整体支出。在支出过程中，能严格遵守各项规章制度，所有项目都详细制定了方案，严格按方案组织实施，并加强了监督。尤其是在专项经费支出上，我们能专款专用，按项目实施计划的进度情况进行资金拨付，无截留、无挪用等现象，实行了先有预算、后有执行、“用钱必问效、无效必问责”的新常态。
二、绩效评价工作情况
（一）绩效评价目的。
此次绩效评价的目的是：严格落实《预算法》及省、市绩效管理工作的有关规定，进一步规范财政资金的管理，强化财政支出绩效理念，提升部门责任意识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，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。
（二）绩效评价的主要过程。
根据绩效评价的要求，我们成立了自评工作领导小组，对照自评方案进行研究和布署，校务成员、及各科室全程参与，按照自评方案的要求，对照各实施项目的内容逐条逐项自评。在自评过程发现问题，查找原因，及时纠正偏差，为下一步工作夯实基础。
三、主要绩效及评价结论
2021年，在县财政局和教育局的正确领导下，我们紧紧围绕年度目标任务，团结拼搏，锐意进取，扎实工作，全面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，实现了良好开局。
1、教师培训：达到90人次以上：实际培训90人次，其中参加省、国培37人次。
2、保证学校教育教学正常运行：开课率达到100%，学校始终坚持“立德、立学、强毅、强身”为校训，以 “和谐、奋进”为主旋律，围绕 “育人为本”的教育模式，努力打造“平安校园”、“和谐校园”、“两型校园”“绿色校园”和“文明校园”。组织开展了爱国主义教育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系列教育、安全教育、环保教育等主题教育活动，积极参加上级部门组织的各项活动，成绩显著，学生综合素质得到提升，全年无任何安全事故。
3、资产清查：准确盘清学校资产，达到了100%。
4、学校教育教学综合评估：我校一直坚持“宽基础，重选择”的办学思路，为学生素质全面发展提供广阔的空间。以重实际、抓实事、求实效为教学管理工作的基本原则，认真落实课程计划，加强教学常规管理，深化课堂教学改革，优化教师队伍建设，努力提高学校教育教学质量，提升了学校发展的品位，挖掘了学校发展的潜力。
5、办学社会影响越来越好。用于教育教学的资金得到有效使用：如初中部教学楼工程。
6、党建工作扎实开展：认真组织 “两学一做”专题教育，召开动员会，制订学习计划，组织专题学习和讨论，把《条例》《准则》的要求化为自己的行动。完善学校班子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，监督领导班子按民主集中制原则议事决策。落实主体责任，认真履行“一岗双责”；落实纪委监督责任，实现“三转”要求，理清角色定位；开展“党内法规学习教育年”活动；驰而不息纠正“四风”，认真开展了“雁过拔毛”式腐败问题专项治理。
根据对我校2021年部门整体支出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和绩效情况的检查，2021年我校部门整体绩效自评分88分。
四、存在的主要问题
一是资金使用效益有待进一步提高。
二是绩效目标设立不够明细化。
五、有关建议
1、希望加大对现有财务人员培训的力度，促使财务人员的业务能力的提高；
2、进一步规范绩效目标编制。在编制项目资金绩效目标时要求指向明确、细化量化、合理可行、相应匹配。

